附件1
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

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一、为做好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工作，根据《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大会代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公众形象；

（三）熟悉注册会计师行业，关心并支持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有一定的议事能力，热心维护公众利益，能积极反映广大会员意愿和诉求；

（四）执业会员代表应当同时具有5年以上注册会计师执业经验，热爱并忠诚于注册会计师事业，执业水平较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

三、按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行业自律、坚持广泛性、坚持先进性和公平公正的原则，选举、协商和特邀大会代表。大会代表分别由省财政厅、省注协第五届常务理事会，以及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州注管中心）按条件和程序推选。

四、省注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不超过330名。大会代表分为会员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会员代表包括执业会员代表和非执业会员代表。会员代表比例不低于70%，执业会员代表比例不低于60%。
五、湖北省财政厅推荐大会代表若干名。包括：

（一）省财政厅分管厅领导；

（二）省财政厅有关处室领导；

（三）省注协第六届理事会拟任会长；

（四）省注协第五届理事会会长；

（五）省注协第五届理事会秘书处领导成员。

六、省注协第五届常务理事会推荐大会代表若干名。包括：

（一）在事务所工作的省注协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3名，第一届监事会成员3名；

（二）相关部门代表，原则上为非执业会员；

（三）有关职业团体代表，原则上为非执业会员；

（四）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代表。应从事注册会计师及相关专业教学或研究，有突出教学或研究成果，关心行业发展，原则上为非执业会员；

（五）金融机构和企业界代表。应从事会计、审计相关领域工作，有突出业绩和业界影响力，原则上为非执业会员。

七、省直事务所执业会员代表89人。按照截至2024年12月31日注册会计师数量，每15名注册会计师分配1个名额，以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名额分配如下：

（一）8名（含8名）以上15名以下注册会计师的事务所，代表1名。
（二）每家事务所的代表不超过3名。
八、市州注管中心推选大会代表199名，名额分配如下：
（一）执业会员代表165名。按照截至2024年12月31日注册会计师数量，每15名注册会计师分配1个名额，注册会计师数量超过15名的市州，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注册会计师数量不足15名的市州，分配1个名额。
（二）各市州注管中心推荐特邀代表2名，其中：各市州财政部门分管注管中心的领导1名，注管中心主任1名。
九、各市州注管中心应当制定推选执业会员代表的办法和程序。推选大会代表时，应当结合本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规模和具体情况，充分考虑代表的广泛性。

十、省注协第五届常务理事会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大会代表是否符合本办法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向大会预备会议报告审查结果。
